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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e)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个成员 

 

  2006 年 4 月 20 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赞比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通知阁下，赞比

亚共和国政府已决定于 2006 年 5 月 9 日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选举中

提出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申请。 

 赞比亚代表团按照第 A/60/251 号决议附上关于赞比亚对人权理事会所作承

诺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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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4月 20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备忘录 
 
 

  赞比亚申请加入人权理事会 
 
 

 赞比亚欢迎设立人权理事会，认为这项成就为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人权制度

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方面，赞比亚支持联合国在增进人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并将努力对理事会作出贡献，使它能有效地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 

赞比亚宪法 

 赞比亚宪法是赞比亚的基本法，其中载有民权法典，规定赞比亚境内人人不

论出身、政见、肤色、信仰或性别均可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 

 赞比亚宪法强调民主、对人权的尊重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赞比亚人民有权

选择自己的领袖。赞比亚拥有三权分立的独立政府部门,即行政、立法和司法部

门。赞比亚还努力设法创造一个有利环境，让民间社会有效参与国家事务。此外，

自 1964 年赞比亚赢得独立以来，它就定期举行国家和地方一级的选举。独立观

察员通常宣布这些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在 2001 年总统选举和大选期间，共有

11 名总统候选人，包括 2 名引人瞩目的妇女参选。今年，赞比亚再次举行选举，

预期将有几名总统候选人包括妇女参选。 

 宪法还规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虽然这些权利应受法院管辖。宪法规定，

国家将根据民主原则行事，并尽力创造一个经济环境，以鼓励个人首创精神和人

民自力更生，以及促进私人投资；创造一个使所有公民都能拥有谋生手段的环境；

提供舒适的社会设备以及公平和充分的教育机会；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确认人人

都有公平的劳工待遇。 

使人权获得保护的总框架 

人权委员会 

 赞比亚人权委员会于 1996 年成立，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增进了人权的促进

和享受。除了其他之外，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人权侵犯和枉法情事，以及提出有

效的措施以防止对人权的侵犯。在赞比亚的历史中，委员会的设立显然是一个里

程碑，而且表明缔约国愿意增进赞比亚人民对人权的享受。虽然委员会没有强制

执行的权力，但它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它突显了缔约国或任何其他机构侵犯人

权的情事，因此有助于防止进一步受到侵犯。 

法律协会 

 赞比亚法律协会是根据议会的一项法令设立的，协会也设有一个人权委员

会，就像赞比亚人权委员会那样起类似的作用，但它向协会理事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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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 

 赞比亚媒介享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度，报章、无线电台和电视在揭发侵犯人权

及基本自由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为采取补救办法施加压力。媒介可以自由

报道议会会议和与人权事项有关的法庭诉讼。 

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 

 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增进和保护民众人权标准这方面起着显著的作用，并参

加许多人权活动。 

外交政策 

 赞比亚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与人权和基本自由有关。赞比亚认为，基本

人权和自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已签署和

批准了与增进和保护人权有关的各项主要国际文书和区域文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 《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儿童权利委员会》 

•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 《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 《日内瓦各项公约议定书》 

• 七项《劳工组织基本人权公约》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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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赞比亚协助进行非洲解放斗争的作用 

 赞比亚强调所有人的自决权。赞比亚坚信，自决权原则驱使我们为非洲南部

和非洲其他地方的解放斗争贡献力量，以及继续帮助在次区域冲突中兴起的国

家。在这方面，特别在非洲南部地区和平协定的谈判中赞比亚扮演了主导角色，

赞比亚将继续在国际和区域一级散播这一原则。 

赞比亚对难民的援助 

 由于非洲南部的解放斗争和某些邻国发生的内战，赞比亚收容了从冲突中逃

亡的难民。在这方面，赞比亚严格执行《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它自 1964 年赢得独立以来收容了几次拥入的难民。为了解

决长期的难民问题，赞比亚一直在执行持久的解决办法。对于尚未自愿遣返的难

民，赞比亚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开始推行一项称为“赞比亚倡议”的发

展方案，以此作为实验性项目，刺激有大量难民聚居的赞比亚西部省份的经济发

展。这个综合方法是为了协助收容社区和难民。其最终目标是使双方都能自给自

足。因此没有回返的难民都可以体面地留在该地区，实行自力更生，积极对该国

发展作出贡献。 

赞比亚对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贡献 

 赞比亚支持有关安全与和平、发展与人权乃国际关系之主要支柱的这一看

法。赞比亚坚信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赞比亚对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作出重大贡献，为全世界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军事人员、警察和

文职人员。赞比亚曾经参与 15 个维持和平任务，目前参加 9 个特派团。 

赞比亚对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增进和保护人权这方面所作的承诺 

 赞比亚共 3次担任人权委员会成员。赞比亚希望根据这个经验与理事会成员

和非成员紧密合作，共同制订规则和结构，包括同行审查机制，其目的是确保理

事会的稳固健全，确保它成为一个透明、非选择性、增进对话和与会员国合作的

机构。 

 赞比亚将继续遵守涉及区域和全球人权的议定书的规定。 

 赞比亚将加快推行签署这种议定书的过程，如《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

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

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赞比亚还将加快推行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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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比亚将尽力把国际文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

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条款并入国家法规，以明确表

明它致力于增进和保护人权。 

 赞比亚将继续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合作，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定期报告，

并就其结论意见和建议采取行动。 

 刚结束的赞比亚宪法全面审查工作是 2003 年通过宪政审查委员会开始进行

的。该次审查提出了巩固和保护该国人权的适当方法。 

  

  

 

 

 

 


